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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社會安全網政策溝通平臺第6次專案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9年8月19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 

地點：本部301會議室 

主持人：李政務次長麗芬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蔡旻璇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如後附簽到表  

壹、 主持人致詞： 

感謝專家學者在歷次會議提供之寶貴意見與指導，以及各

單位之協力合作，今日會議若有相關意見請踴躍提出，以

完備相關政策。 

貳、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：確認。 

參、 報告案 

案由一：前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報告。（報告單位：衛生福

利部社會及家庭署） 

決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第1案、第2案及第4案解除列管，惟第2案請保護

司於委託研究完成後提出專案報告；第3案繼續

列管，請心口司掌握各地方政府使用精神照護資

訊系統遭遇之問題及需求，持續進行與其他系統

之介接，並優化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功能。 

 

案由二：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執行情形報告。（報告單位：

原住民族委員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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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與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服務

區域或有重疊，且彼此服務內涵相近，期未來可

強化原住民族委員會、本部及各地方政府間橫向

溝通與資源共享運用，並建立因地制宜之共案共

管機制，以提供個案及其家庭更完善服務。 

三、 建議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與社會福利服務中心

辦理相關教育訓練時，可邀請各中心社工參與，

以增進彼此交流並瞭解原住民族文化。 

四、 請新北市政府、花蓮縣政府及臺東縣政府於下次

會議進行「地方政府執行社會安全網在原住民族

家庭服務中心與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合作經驗報

告」。 

 

案由三：低/中低收入戶促進就業社勞政聯合服務行動實

驗方案報告。（報告單位：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

司） 

決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請社工司與勞動部先行建立合作模式，以期未來

可運用至各類別族群就業服務。 

三、 依據社會救助法第15條及第15條之1規定，低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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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於一定期間及額度內因就業

（含自行求職）而增加之收入及存款，得免計入

家庭總收入，最長以3年為限，經評估有必要者，

得延長1年。請社工司加強宣導本規定，以免低

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因擔憂工作收入增加影響福

利身分，而降低就業意願。 

四、 本實驗方案參與縣市不以3縣市為限，請有意願

之地方政府踴躍參與；請社工司於實驗方案結束

後就執行狀況進行分析，作為後續推動之參考。 

 

案由四：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辦理脆弱家庭服務報告。（報

告單位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） 

決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請社家署瞭解部分縣市需手動調整家庭脆弱性因

子原因，並持續研修家庭脆弱性指標內涵。 

三、 非老非障成人照顧服務資源匱乏，惟障礙資格或

年齡等認定涉法令規定，若無相關福利身分則無

法申請服務，本部將會就政策面、法令面及資源

配置再行研議。 

四、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之設置有其重要性，也發掘許

多過去沒有通報的案件，各地方政府可逕行分析

轄內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所提供服務，瞭解在地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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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發展因地制宜之服務。 

五、 公私協力為強化社會安全網重要精神之一，請各

地方政府多與民間團體合作提供創新服務。 

 

案由五：精神醫療緊急處置線上諮詢與留觀服務計畫報告。

（報告單位：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） 

決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請各地方政府協助廣為向相關網絡成員宣導及運

用24小時精神醫療緊急處置專線（049-2551010）

及留觀服務計畫，並於試辦期間，若有相關問題

或困難，請隨時提出反映，以解決問題，俾利該

計畫之執行。 

三、 新設專線將與各縣市既有專線併行，二者間如何

整合、分工，請心口司續與有關單位協調。 

四、 請心口司規劃及整合精神疾病患者後送醫療資源。 

 

案由六：地方政府執行社會安全網經驗報告。（報告單位：

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宜蘭縣政府） 

決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謝謝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及宜蘭縣政府的報

告；有關臺中市政府提及之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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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問題，請心口司掌握各地方政府使用該系統遭

遇之問題及需求，持續優化系統功能。 

 

肆、 討論案 

案由一：請勞動部開發就業資源、針對青少年未就學之保

護個案，提供就業輔導、支持性就業協助之個案

管理服務案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本部保護

服務司） 

決議： 

一、 請各地方政府鼓勵民間團體申請勞動部「110 年

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

弱勢者就業相關計畫」，以提供青少年或其他特

定對象更多元之就業服務。 

二、 請勞動部再行檢視職業訓練參訓資格，避免青少

年因學歷或其他因素無法參與。 

三、 請勞動部於下次會議中，針對「青少年就業協助

(含未升學未就業者、中輟/中離學校者、保護性

個案、自立生活個案及矯正學校就業協助)」提

出專案報告。 

 

案由二：有關落實家庭暴力加害人獄中治療輔導及出獄後

更生保護，以利完善加害人處遇計畫執行成效案，

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本部保護服務司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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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 

一、 為落實更生保護服務體系，請法務部研議將家庭

暴力加害人納入出獄轉銜機制。 

二、 有關獄所專業輔導人力配置，請法務部諮詢專家

學者意見後再行調整，以發揮專業輔導最大量能。 

三、 請法務部研議提供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受

刑人處遇計畫期程。 

四、 請法務部強化更生保護會功能，以及研議其於強

化社會安全網之角色定位與銜接。 

伍、 與會人員發言摘要如附件 

陸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柒、 散會。（下午6時10分） 


